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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-Tax alert

大陸國家稅務總局最近於2016年7月13日發佈了《關於完善關聯申報和同期資料管理有關事項

的公告》（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6年第42號；42號公告），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(OECD)

BEPS第13項行動計畫中針對移轉訂價文檔，包括主體文檔、本地文檔和國別報告的三層文檔

架構的建議整合併入中國的稅務法規，旨在明確企業關聯業務往來申報及同期資料報告準備工

作的具體要求及管理事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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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6年第42號文

42號公告的主要內容

42號文與之前於2015年9月17日發佈的《特別

納稅調整實施辦法》徵求意見稿相比，此次規

定了各類文檔準備的要求及申報義務，但並未

涵蓋有關轉讓定價分析方法的要求。根據企業

的實際情況，企業每年需要準備不同類型的同

期資料文檔或表格，其中包括主體文檔、本地

文檔、特殊事項文檔、國別報告。

42號公告摘要彙整如下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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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檔類型 文檔準備條件 豁免條件 申報時間

同
期
資
料

主體文檔

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企業，應準

備主體文檔：

– 年度發生跨境關聯交易，且合

併該企業財務報表的最終控股

企業所屬企業集團已準備主體

文檔*。

– 年度關聯交易總額超過人民幣

10億元。

以下情況可免于準備文檔：

– 預約定價安排涉及的關聯

交易可以不準備本地文檔

和特殊事項文檔。

– 企業僅與境內關聯方發生

關聯交易的，可以不準備

主體文檔、本地文檔和特

殊事項文檔（註：如關聯

交易同時涉及跨境及境內

交易，境內關聯交易也需

納入關聯交易金額計算

中）。

– 企業集團

最終控股

企業會計

年終之日

起 12 個月

內準備主

體文檔

– 自稅務機

關要求之

日起 30 日

內提供

本地文檔

年度關聯交易金額符合下列條件

之一的企業，應準備本地文檔：

– 有形資產所有權轉讓金額超過

人民幣2億元。

– 金融資產轉讓金額超過人民幣

1億元。

– 無形資產所有權轉讓金額超過

人民幣1億元。

– 其他關聯交易金額合計超過人

民幣4,000萬元。

– 關聯交易

發生年度

次年6月30

日之前準

備本地文

檔和特殊

事項文檔

– 自稅務機

關要求之

日起 30 日

內提供

特殊事項

文檔

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企業，應準

備特殊事項文檔：

– 企業簽訂或執行成本分攤協定

的。

– 企業關聯債資比例超過標準比

例需要說明符合獨立交易原則

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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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PMG觀察
由於42號公告適用於2016年起之會計年

度，以本地文檔為例，其最早的申報時間應

為2017年6月30日，考慮到各類文檔內容新

增的要求以及當前準備時間的緊迫性，謹建

議管理層應儘早開展各項文檔的準備工作。

此外，雖然42號公告是針對中國企業的文檔

準備及申報義務的規定，然而在個別情況下

也將涉及集團海外公司的文檔準備情況

（如，主體文檔／國別報告的準備），因

此，在文檔的準備過程中，企業需要關注中

國以及集團公司所處其他國家之相關規定。

另外要提醒的是，我國台商跨國集團企業於

中國多有投資企業，我國稅務機關亦預計於

未來採行BEPS第13項行動計畫備置移轉訂

價文據，若我國台商集團企業達到台灣稅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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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檔類型 文檔準備條件 豁免條件 申報時間

企
業
年
度
關
聯
業
務
往
來
報
告
表

國別報告

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居民企業，應填報

國別報告：

– 該企業為集團最終控股企業(見表中

同期資料-主體文檔說明)，且合併財

務報表中各類年收入金額合計超過人

民幣55億元。

– 被集團指定為國別報告的報送企業。

符合下列條件的，稅務機關在實施特別

納稅調查時可要求企業提供國別報告：

– 如果該集團按照其他國家規定需準備

國別報告的，中國稅務機關可要求企

業提供國別報告。

最終控股企業為中國

居民企業的集團，資

訊 涉 及 國 家 安 全

的，可豁免部分或全

部國別報告。

與新企業年度

關聯業務往來

報告表一起報

送（次年5月

31日）

新企業年

度關聯業

務往來報

告表

適用於所有企業，取代以往的企業年度

關聯業務往來報表—簡稱「9張表」。
不適用 次年5月31日

機關要求之主體檔案／國別報告門檻時，則

集團位於中國之關係企業縱使未達到中國準

備主體檔案／國別報告之標準，仍將有被中

國稅務機關要求提示主體檔案／國別報告之

可能，謹建議我國台商跨國集團企業應儘早

以集團總部立場，提早因應準備相關資

料，藉此先行分析在大量集團資訊被揭露之

情況下，重新審視現行移轉訂價政策以降低

相關風險。

*註「最終控股企業」指能夠合併集團企業所有成員實體財務報表，且不能被其他企業納入合併財務報表的企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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